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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高二分散式人文社會資賦優異班 

轉入生鑑定安置計畫重要日程表 

日期 星期 工作項目 

112.5.17 三 上網公告分散式人文社會資賦優異班學生轉入鑑定安置計畫及報名表 

112.5.31~112.6.9 三~五 
受理報名 

地點：科學館一樓特教組 

112.6.14 三 12:00 公告初選結果 

112.6.16 五 複選（面試時間於 112.6.14 公告） 

112.6.28 三 17:00 公布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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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高二分散式人文社會資賦優異班 

轉入生鑑定安置計畫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四）臺北市 112學年度高級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入班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發掘人文社會科學性向資賦優異學生，提供優質學習環境及充分發展的學習機會。 

（二）加強學術人才培育向下扎根之工作，以厚植學術人才培育的基礎。 

（三）提供具備人文社會領域濃厚興趣及資優特質之學生就讀人文社會資優班機會，並提

適性課程，發揮其最大學習潛能。 

三、實施對象及人數 

（一）實施對象：111 學年度就讀於本校的高一學生。 

（二）招收人數：招收人數與升高二的分散式人文社會資優班人數合計 30 名。符合入班

標準人數未達招收人數時，得不足額錄取。 

四、報名 

（一）報名資格：須同時具備必要條件與特別條件者始可報名參加 

1.必要條件：需同時具備下列第（1）（2）項條件 

（1）入學當年度國中教育會考（以下簡稱會考）之國文科、英文科或社會科成績任一

科達百分等級 97（含）以上。 

（2）高一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居於全班前 40%。 

2.特別條件：符合下列任一條件即可。 

（1）國中階段至今，曾參加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競賽或研習活動者（檢附證明

文件影本）。 

（2）高中階段參加校內外國語文、英語文競賽獲獎（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3）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表現優秀，經校內教師推薦者（請推薦教師填寫觀察推薦

表，彌封與否由推薦教師決定之）。 

（二）報名方式 

1.報名時間：112年 5月 31日（星期三）至 112年 6月 9日（星期五），上班日 08：00-17：00。 

2.報名地點：科學館一樓特教組。 

（三）繳驗報名表件 

1.報名表乙份附件 1。 

2.家長同意書附件 2。 

3.自傳一式五份，自傳內文要求如附件 3。 

4.高一時期完成之學習檔案乙份（如最佳學習專題、學期報告、或文藝創作一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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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科別與主題，不限任課教師批改與否。） 

5.獨立完成之預計於高二進行的專題研究計畫一式五份（專題研究計畫須含題目、研

究動機、研究問題、採用的研究方法與理由，以上項目字數不超過 2000字。另須

附至少 3筆參考文獻。） 

6.報名資格「必要條件」之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1）入學當年度會考成績影本（正本已遺失者，請告知教務處特教組） 

（2）高一上學期成績單影本。 

7.報名資格「特別條件」之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1）國中階段至今參加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競賽或研習活動之證明文件影本。 

（2）高中階段參加校內外國語文、英語文競賽獲獎之證明文件影本。 

（3）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表現優秀，校內教師之觀察推薦表（附件 4）。 

（四）報名資料繳交不齊全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五、鑑定方式 

（一）初選 

1.書面審查報名資料。若資料得佐證符合報名資格，則「通過」初選，得參加複選。

審查結果為「不通過」者，不得參加複選。 

2.初選結果公告：112年 6月 14日（星期三）中午 12:00，公布於建中網站最新消息。 

（二）複選 

1.適用對象：初選通過者。 

2.評量時間及內容 

時間 方式 地點 備註 

112年 6月 16 日 

（星期五） 

資料審查 

面試 

本校 

紅樓 2樓 

資優研討室 

針對所繳交之自傳、學習檔案（如

學習專題、學期報告、或文藝創作

等）、專題研究計畫等內容進行詢

答。 

3.複選成績計算及通過標準： 

（1）複選成績＝（自傳原始分數× 10%）＋（專題研究計畫原始分數×65%）＋（學習

檔案原始分數×25%） 

4.總成績計算及通過標準： 

（1）總成績計算：總成績＝複選成績 

（2）通過標準：依複選成績由高至低排序，擇優錄取，至多符合缺額人數；符合入

班標準人數未達招收人數時，得不足額錄取。 

5.公告錄取名單：112年 6月 28日（星期三）17:00 前，公布於建中網站最新消息。 

六、鑑定結果公告：經本校資優學生入班鑑定工作小組初判，其建議安置學生名單及相關鑑

定評量資料，提報臺北市鑑輔會綜合研判通過後，公告於本校科學館一樓公告欄。 

七、本計畫經臺北市鑑輔會審查通過，陳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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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112學年度高二分散式人文社會資賦優異班轉入生鑑定報名表 

報名編號  

班級 年    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手機  Email  

報

名

資

格 

必

要

條

件 

同時具備下列第 1、2項 

1.入學當年度國中教育會考（以下簡稱會考）之國文科、英文科或社會科成

績任一科達百分等級 97（含）以上。（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2.高一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居於全班前 40 %。（檢附學期成績單影本） 

特

別

條

件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即可 

1.國中階段至今，曾參加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競賽或研習活動者（檢附證明

文件影本）。 

2.高中階段參加校內外國語文、英語文競賽獲獎（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3.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表現優秀，經校內教師推薦者（請推薦教師填寫觀察推薦表，推

薦表格式如附件 4，彌封與否由推薦教師決定之）。 

繳交作品名稱  

未來有興趣的專題

研究主題 
 

申請者簽名欄 家長簽名欄 導師簽名欄 
推薦教師 

簽名欄 

   
（限以特別條件 3報名者） 

說明：報名時間 112年 5月 31日（星期三）至 112年 6月 9日（星期五），上班日 08：00-17：00。報名時請

務必備妥下列文件： 

1. 報名表（附件 1）。 

2. 家長同意書（附件 2）。 

3. 自傳一式 5份（格式如附件 3）。 

4. 轉入生鑑定觀察推薦表（格式如附件 4）。 

5. 高一時期完成之學習檔案乙份。 

6. 獨立完成之預計於高二進行的專題研究計畫一式 5份。 

7. 高一上學期成績單影本乙份（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8. 入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影本（正本已遺失者，請告知教務處特教組）。 

9. 報名資格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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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高二分散式人文社會資賦優異班 

轉入生鑑定家長同意書 

 

本人與孩子____________（現就讀 年 班）已清楚了解  貴校

分散式人文社會資優班旨在培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才，非僅專注於

課業輔導，而在提供多元學習經驗。亦了解分散式人文社會資優班課

程除一般課程外，「獨立研究」為分散式人文社會資優班成立之重點

特色課程，必須積極投入。在此前提下，若通過鑑定，本人同意孩子

自 112學年度起參加高二分散式人文社會資優班。 

此致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名： 

 

 

中華民國 11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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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自傳 

(須含：a.報考動機、b.想藉進入人社班達到怎樣的學習目標、c.自認有何人格特質或能力是

應被錄取的理由。請以電腦打字，標楷體，12號字，單行間距要分段。文長 1000 字內，A4

紙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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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高二分散式人文社會資賦優異班 

轉入生鑑定觀察推薦表 

報名編號：（勿自行填寫） 

身分證統一編號： 姓名： 

一、人文社會能力特質檢核表（參考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編印之「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

表」） 

觀察項目 是 否 

1.能主動關心週遭環境的人、事、物。 □ □ 

2.對於社會生活事件具有批判能力，能夠深入加以評析。 □ □ 

3.對於各種人文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暸解深入。 □ □ 

4.常常談論有關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 □ □ 

5.語文詞彙能力優秀，能運用超乎年齡水準的字詞。 □ □ 

6.語言表達流暢，能夠有條理地、完整地描述事件。 □ □ 

7.閱讀理解能力佳，經常閱讀超乎年齡水準的書籍。 □ □ 

8.寫作能夠把握重點，具有高度組織能力。 □ □ 

9.善於變通，能以創新的方式解決問題。 □ □ 

10.想像力豐富，喜歡思考改善周圍事物的途徑。 □ □ 

11.能夠容忍紊亂，並發現事物間的新關係。 □ □ 

12.不拘泥於常規，有自己獨特的想法與見解，不怕與眾不同。 □ □ 

二、高中階段專家學者、指導老師或家長推薦之具體說明（若空白處不敷使用，可註明

並續寫於背面。亦可另行以電腦打字，用 A4 紙列印，隨同本表繳交） 

 

 

 

 

 

推薦人 

服務單位 

及職稱 
 

與考生 

關係 

 

姓名 

（簽名） 112年  月  日 

 


